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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判例    

承租人擅自修建违章建筑被行政机关拆除出租人是否担

责 

阅读次数： 481  2006-4-11 10:05:00 

承租人擅自修建违章建筑被行政机关拆除出租人是否担责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刘瑾) 

 

      [案情] 

      2001年9月30日，王某与北京市大兴区前高米店村委会签订《协

议书》，内容为承租原城建三公司占有的前高米店村委会所有的房屋及

土地，期限五年，租金为每年15万元，从2001年10月30日起至2006

年10月1日止；承租期间，原房屋归前高米店村委会所有，新建房屋归

王某所有。《协议书》签订后，因经营需要，王某未经前高米店村委会

同意，在所承租的院内平地上，又新建房屋6815.75平方米，上述房屋

未取得房屋准建证及产权证。2004年8月1日，北京市大兴区城市管理

监察大队下发京大管限拆字〔2003〕第0608号限期拆除违法（临时）

建设通知书，要求王某于2004年8月6日24时前将其自建房屋拆除。王

某在自行拆除后，于8月7日找到前高米店村委会，要求前高米店村委会

补偿因拆除建筑物造成的部分损失。为此，村书记（2003年8月4日已

经申请辞去前高米店村党总支书记职务）、村长以证明人身份给王某出

具《说明》一份，记载：“因未到合同期限，2004年8月6日，北京市

大兴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下发通知，限强制拆除。因未拆迁时，大队同

意按最低每平方米200元赔偿，望大队领导协商解决。”此后，王某凭

此说明多次向前高米店村委会要求赔偿，但以各种理由遭到拒绝。故诉

至法院要求前高米店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1 363 150元。 

      [裁判要点]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与前高米店村委会签订

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

规的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前高米店村委会未收到王某

交纳的租赁费，且王某在未取得房屋准建手续情况下，私自建房，导致

被依法拆除，故对此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责任。前高米店村委会书

记、村长作为证明人，并无权利给前高米店村委会设定赔偿义务，其给

王某出具的《说明》并不能作为王某向前高米店村委会主张权利的依

据。故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王某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认为村里

在拆迁占地时均以每平方米200元给予赔偿，村书记及村主任作为领导

以此数额为参照所出具的说明具有法律效力，理应得到相应赔偿。前高

米店村委会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前高米店村委会签订协议后在未取得

房屋准建手续情况下重建、新建了房屋，导致被城管部门依法限期拆

除，对此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前高米店村委会书记、村长以证明人

的身份，为王某出具的《说明》明确指出：因未拆迁时，大队同意按最

低每平方米200元赔偿，望大队领导协商解决。现王某重建、新建房屋

不是因拆迁而被拆除，故王某无权要求大队因其违章建房而被有关部门

拆除的房屋对其进行赔偿。现王某以说明为依据要求前高米店村委会给

予赔偿，违反民事法律上的公平原则，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系因租赁合同履行中，因承租人在承租土地上修建房屋因被行

政部门依法拆除而与出租人就添附物的经济补偿问题所产生的民事纠

纷。本案主要涉及三个法律问题：一是在租赁合同中因添附物被确认为

违章建筑被行政机关依法拆除，作为虽未明确表示同意但根据实际情况

应推定为明知承租人进行添附的出租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或补偿责

任的问题；二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其村委会主任

以证明人身份在未经村民委员会全体成员集体讨论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表

决程序且未加盖村民委员会公章的情况下，为村民委员会设定相应的赔

偿义务，其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三是房屋被依法拆除和被依

法拆迁的区别以及该事实行为发生后是否都应受到有关部门的合理补偿



问题。 

      首先运用相关法学理论并结合本案所认定的事实对租赁合同中有关

添附行为加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3条规定：“承租

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承租人未经出

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

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该法条对改善或增设物规定了两种情形：一

种是经出租人明确同意或虽未经出租人明示同意，但出租人知道后不表

示反对，且符合租赁合同约定用途而为的善意添附；另一种是未经出租

人同意或超出合同约定用途合理范围，擅自所为的恶意添附。对善意添

附，《合同法》第235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

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

态。”审判实践中，在对租赁合同终止、合同无效等情况下，作为善意

添附，是不适用恢复原状的，仍应在添附物现存审计鉴定价值基础上确

定出租人的可利用价值，由出租人予以承租人折价补偿，否则出租人所

获利益将会因无法律或合同依据而为不当得利。由此，不难看出，我国

对合法添附物的折价补偿方式，就其立法本意上，是在遵循公平、等价

有偿、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

益都给予了充分保护，使利益均衡。 

      本案中前高米店村委会在知道王某擅自修建房屋后虽未明确表示反

对，但王某是在未取得房屋准建手续的情况下擅自修建、新建房屋，则

此行为潜在的后果是一旦租赁合同终止或被确认无效，则前高米店村委

会并不能因此而享受预期利益，故如果在本案中适用善意添附原则，由

前高米店村委会对王某进行折价补偿，显然有悖于立法精神和法学理

论。故一、二审法院对王某因未取得房屋准建手续情况下重建、新建房

屋，导致被城管部门依法限期拆除，而自行承担相应损失的认定是正确

的。 

      此外，本案中王某虽未能基于租赁合同而得到折价补偿，但在房屋

被依法拆除后，作为前高米店村委会主任及村书记均以证明人身分为村

委会设定了按拆迁情况的赔偿义务，王某能否据此而得要求村委会赔偿

或补偿的请求权？首先村书记作为一级党的领导与村委会主任在职权上

是有明确分工的，在进行村务管理上应做到党政分开。其次根据法学原

理和司法实践，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群众性基层组织兼有行政管理

性质的村民委员会，其村委会主任的地位相当于法定代表人。由于社会



【返回】  

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及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的负责人的特殊身份，我国

《民法通则》对其权利作出一定的限制。如果合同相对人明知或者应当

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而与之订立合同，合同就属无效；如果不知道

超越权限，合同就应有效，即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超越职权而对外签

订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本案中，北京市大兴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下发

通知，在对王某新建的房屋强制拆除后，村委会主任仅写下以“村里同

意按最低每平方米200元赔偿，望大队领导协商解决”为内容的《说

明》，且该《说明》未加盖村委会公章，显然系超越权限行为，这一点

王某从《说明》的字里行间是不难看出的，故该《说明》应认定无效。 

      一、二审法院因王某以该《说明》确定的数额为依据要求前高米店

村委会给予赔偿，违反民事法律上的公平原则，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

求。 

      [提示] 

      由于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房屋拆迁和土地征

收、征用已成为触动广大人民群众每一根神经的重大议题。因此作为审

判机关，运用法律知识对上述行为发生的法律后果加以提示十分必要。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

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征收和征用，是国家强行取

得公民和法人的财产权或者强行使用公民和法人的财产的制度，是物权

绝对性原则的例外规则。我国《宪法修正案（四）》第13条新增如下第

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

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然而违法建筑物，是指“未经有关部

门审查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或虽经批准，但批准的内容违法而

占地所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物。”违法建筑物的基本特征就是具有

“先天违法性”。故我国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对违法建筑物进行补偿原

则。此案中，王某在未取得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修建房

屋，被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确认为违章建筑而予以拆除，对此国家不应给

予赔偿或者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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